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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情况。

      一是紧扣科技重点工作。突出科技服务，充分发挥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积极作用。2023年，

我局主动公开政府信息63条。

      二是深入推进政策解读。线上开展“先锋书记惠企直通车”进行

政务公开惠企服务；线下进行科技政策宣讲会，开展政策辅导、解决

涉企难题，实现县域全覆盖，共举办科技政策专场宣讲9场，惠及

1800多人次，发放科技宣传资料2000多份。

       三是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高效优质办理建议提案，公开答复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提案2条。通过门户网站发布科技攻关项目、科

技创新券等企业关切信息12条。围绕政策申报和兑现等关键环节、助

企纾困等热点内容主动公示信息8条。

（⼆）依申请公开情况。

       2023年以来，我局未收到依申请政府信息公开事项，未发生因

政府信息公开引起的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编制本报告。

本报告所列数据的统计期限为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

一、总体情况

（三）政府信息管理情况。

       建立主要领导统筹、分管领导亲自抓的工作机制，确定专人负责

本单位政府信息发布。全面落实信息公开审查制度，严格执行“先审

查、后公开”原则，持续加强对政务信息的日常监管，确保公开流程

规范、公开内容准确，持续增强科技工作领域政务信息公开的针对性

和实效性。



 （四）平台建设情况。

       以海盐门户网站为主体，做好政策文件、工作动态、公示公告、

行政许可等信息公开工作。依托海盐发布、嘉兴日报、今日科技、创

新浙江等媒体平台发布科技动态，加强信息公开力度和广度。充分利

用科技大市场平台重点发挥“交易、共享、服务、交流”四位一体的

功能，展示各种科技资源,促进科技资源的对接。

 （五）监督保障情况。

         将信息公开工作作为综合考核重要事项，纳入科室年终考核清

单，以考核督促责任落实。组织第三方审计、召开意见征求会、专家

评审会等，接受社会评议。2023年我局未出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责

任追究的情况。

 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三、收到和处理政府信息
公开申请情况



      一是进一步提升信息公开时效性。主动推进政府信息公开与局中

心工作的有序衔接，不断提高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和时效性。

      二是严格把好内容质量关。严格执行政府信息公开“三审三校”

制度，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确保高质量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三是组织干部职工参加业务培训和交流学习的方式，切实提升业

务人员专业素养，使政府信息公开更精准、高效。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信息公开的方式需要多样化，社会知晓参与度有待加强。

      二是部分栏目的公开内容质量还需提升，注重政策文件或项目本

身的公开，但对实施成果公开不够。 

 （⼆）改进措施。

 四、政府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情况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情况

  六、其他需要报告的事项

2023年，海盐县科学技术未收取政府信息公开相关处理费。


